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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的智识自由与社会责任之争
———美国公共图书馆互联网过滤相关法案与判例研究

李超平　 毕　 达　 马辛旻

摘　 要　 本文以美国为背景，分别从相关政策法规和法院判例两个方面对图书馆提供的互联网服务所引发的社

会矛盾进行研究。 研究发现，在过滤软件的使用问题上，联邦政府与图书馆协会的立场迥异。 联邦政府要求图书

馆使用过滤软件，而图书馆协会则持异议。 对比和研究法院判例发现，争议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过滤软件是否

会过滤掉有用信息，对于儿童是智识自由重要还是保护儿童更重要。 通过研究美国图书馆互联网服务引发的争

议，可以揭示互联网环境下智识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对我国图书馆界在相关问题的处理上有借鉴

意义。 表 １。 参考文献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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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当今全世界的公共图书馆少有不提供互联

网接入服务的，实际上，是否提供互联网接入服

务已经成为判断一个公共图书馆是否具备基本

服务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这不仅关乎用户需

要的满足，也关乎图书馆在弥合数字鸿沟方面

的作用。 《公共图书馆服务发展指南》指出，公
共图书馆是机会均等的工具，是数字时代人们

通往信息世界的门户。 公共图书馆通过提供互

联网接入服务，让人们平等地享有获取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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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以防止有人因疏离技术进步而被社会排

斥在外。 值得注意的是，该指南在这段话里，提
及“网络”时给了一个定语：安全，即公共图书馆

所提供的网络服务应该是“安全”的［１］ 。
或许，“安全”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词语，对于

不同的人群它有不同的含义。 当向儿童提供互

联网服务时，“安全”特指让儿童免于暴力、色情

等不良信息的侵犯。 可以说，儿童能否安全地

使用互联网是互联网产生以来一个引起社会普

遍担忧的问题。
１９９７ 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按照美国宪法

第一修正案的精神，互联网通讯自由受法律保

护［２］ 。 然而，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儿童使用

互联网所产生的种种问题日益显现，继而成为

一个社会问题。 美国联邦政府从保护儿童免于

不良信息侵害的立场出发，逐步颁布了《传播净

化法案》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ｃｅｎｃｙ Ａｃｔ， ＣＤＡ ）、
《儿童在线保护法案》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ＣＯＰＰＡ）、《儿童因特网保护法案》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ＣＩＰＡ）等法案，
以此规范相关社会机构在提供儿童服务时所需

承担的儿童保护责任。 其中，针对图书馆服务

提出了儿童使用互联网时必须开启过滤软件的

规定。
这些法案遭到包括美国图书馆协会（ ＡＬＡ）

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团体的极力反对。 ＡＬＡ
不仅发布文件劝阻图书馆使用过滤软件，还将

联邦政府告上法庭。 ＡＬＡ 在《关于图书馆使用

过滤软件的声明》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ｓｅ ｏｆ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中指出，过滤软件是一种拦截

机制，通过各种方式，如定义内部数据库，定义

外部数据库，对网站评级打分，用关键词、短语

或文本字串符对网站内容进行扫描，或屏蔽某

些类型的网站等，限制互联网的访问内容，这种

限制与图书馆职业所秉持的智识自由立场相

背离［３］ 。
本文以美国为背景，通过分析相关法规、图

书馆职业的相关政策和法院判例，透视图书馆

互联网接入服务中所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和争

议，进而揭示互联网环境中智识自由与社会责

任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在我国公共图书馆已经

普遍开展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今天，这一研究具

有参考价值。

２　 美国互联网服务的相关法规及其社会

反应

２ １　 美国政府为管制网络而颁布系列法案

自从互联网进入公共领域以后，色情、暴力

类信息一度呈爆炸性增长，美国政府不得不加

大对互联网管理的力度，先后出台了管制互联

网不良信息的系列法案。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 ８ 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

《传播净化法案》 （ ＣＤＡ），这一针对儿童使用互

联网的安全问题的法案尽管存有争议，但在国

会仍然获得多数赞成票而得以通过。 该法案指

出：任何人在洲际或国际联网中，明知接收者为

儿童，仍以电子通讯手段传送淫秽或不雅的评

论、要求、建议、图像或其它内容，或任何人故意

允许其管辖的电子通讯设施传播上述信息，均处

以 ２５ 万美元罚款或两年以下监禁，或两刑并罚。
此法规将儿童的年龄规定为 １８ 周岁以下［４］ 。

时隔两年，即 １９９８ 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另

一项同样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的新法案———
《儿童在线保护法案》 （ ＣＯＰＰＡ）。 该法案认为，
虽然对儿童负有监护、照顾和教育责任的首先

是他们的父母，但互联网给儿童接触外界提供

了太多的机会，为父母对儿童的监督或控制带

来了困难。 该法案规定，所有网站必须要求网

民在浏览“儿童不宜” 的信息时提供信用卡信

息，或是其它能够证明自身已经成年的证据。
对于擅自允许儿童浏览上述内容的网站，其管

理者将被处以 ５ 万美元罚款或 ６ 个月监禁，或两

刑并罚。 ＣＯＰＰＡ 中的儿童指 １３ 岁以下的未成

年人［５］ 。
仅仅再过两年， 《儿童因特网保护法案》

（ＣＩＰＡ）又问世。 ＣＩＰＡ 是美国国会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通过的，该法案要求接受联邦政府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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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的学校和图书馆，出于保护儿童上网安全

的目的，只要提供因特网接入服务，就必须执行

儿童互联网安全政策，要在计算机上采用过滤

和拦截技术，监控儿童上网行为，不让儿童接触

网上的淫秽、色情以及对儿童有害的其它信息。
当儿童出于研究或法律允许的目的使用联网计

算机时，可关闭技术保护措施［６］ 。
上述三个法案事实上是美国政府为美国社

会一直崇尚的智识自由设定了一个互联网世界

的边界，尽管重点针对未成年人。 在互联网时

代以前，虽然这种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而

设置阅读边界的意图也一直存在，但如此力度

的管制措施却是前所未有的。

２ ２　 美国互联网系列法案引发的纷争

《传播净化法案》 （ ＣＤＡ）问世后，得到主张

儿童保护人士的支持，却遭到美国公民自由联

盟、美国图书馆界、出版商和计算机界等诸多组

织、机构的联合抗议和反对。 反对者认为这是

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的严

重损害，这种损害是无法接受的。 基于这些理

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向费城法院提起了诉讼。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１２ 日， 费城法院做出了否决《传播

净化法案》（ＣＤＡ） 的决定。 法院的判决词与社

会上反对该法案的观点是一致的，即不能背离

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基本原则。 既然互联网的力

量在于使信息不受特定秩序的约束，那么，为什

么要将这种可贵的自由置于固有秩序和模式的

束缚之中呢？ 这项否决总统法案的决定引发了

更大的争论，在费城法院判决后，美国政府随即

上诉最高法院，要求推翻这一裁决，使法案得以

实施。 经过长达一年的艰苦诉讼，最高法院于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２６ 日做出判决，认为《传播净化法

案》（ＣＤＡ）违背了宪法所要保护的公民言论自

由权利的宗旨。 法院宣称：“互联网承载的内容

和人类思想一样丰富多彩，美国宪法第一修正

案赋予公民的权利同样适用互联网媒介。” ［７］

对 ＣＤＡ 的争议主要集中在第 ２２３ 条：“明知

对象为十八岁以下儿童，仍通过网络向其传送

‘淫秽’（ｏｂｓｃｅｎｅ）或‘下流’ （ ｉｎｄｅｃｅｎｔ）信息的行

为，要受到处罚。” 以及“以十八岁以下儿童可

取得的方式，向其提供交互式电脑服务，展示任

何依‘当前社区标准’ （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来看，系以‘明显令人不悦’ （ ｐａｔｅｎｔｌｙ
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的手法，描写性交活动或器官者，处以

刑罚。”该条款之所以广受争议，主要是因为“下

流”（ｉｎｄｅｃｅｎｔ）、“明显令人不悦” （ ｐａｔｅｎｔｌｙ ｏｆｆｅｎ⁃
ｓｉｖｅ）两个术语难以定义，人们担心这将导致该

法案的涵盖范围过于宽泛，致使言论过度受限。
例如父母通过电子邮件与未成年子女讨论避孕

的重要性与方法，都可能受到 ＣＤＡ 的处罚［８］ 。
正如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史蒂文斯（ Ｓｔｅｖｅｎｓ）所总

结的：“我们一再申明，在保护儿童免受不良信

息伤害方面，政府所支持的利益是正当的。 但

政府法案采取的方式不是谨慎且必要的，会广

泛压制对成年人的资讯传播。” ［７］

尽管 ＣＤＡ 以违宪而败诉，美国联邦政府净

化互联网的努力却从未间断，１９９８ 年出台的《儿

童在线保护法案》 （ ＣＯＰＡ） 正是这种“不放弃”
的成果。 跟发布 ＣＤＡ 的境遇一样，该法案很快

遭受质疑，一些网站先后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
认为这一法案过于苛刻，它们无法刊登含有性

描写的文学作品和其它资料。 ２００４ 年，最高法

院做出裁决，认为这一法案妨碍了成年人的言

论自由，因此决定暂缓实施［７］ 。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儿童因特网保护法案》 （ ＣＩ⁃

ＰＡ）在国会获得通过，美国社会对这一法案的态

度依然是支持与反对各执一词，赞成者希望人

们重视让儿童免于不良信息侵害的重要性与紧

迫性，而反对者希望社会各界应该保持一种警

觉，即 ＣＩＰＡ 会不可避免地对言论自由造成损

害。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５ 日，ＡＬＡ 与美国自由公民联

盟（ＡＣＬＵ）合作提起诉讼，经过美国宾夕法尼亚

东区地方法院三个陪审团的审理，最终判决

ＡＬＡ 等胜诉。 法官在长达 ２００ 页的审理决议中

写道：“基于过滤技术的严重局限性以及局限性

较低的过滤方案的存在（包括有选择地使用过

滤软件以及直接监督网络利用者），我们得出这

０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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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结论：公共图书馆没必要违背宪法第一修

正案去遵从 ＣＩＰＡ 而将大量本质上受宪法保护

的言论过滤掉。” ［９］ 不过，尽管 ＣＩＰＡ 没有得到法

院的支持，但事关图书馆能否获得政府的资金，
所以，ＣＩＰＡ 事实上是被遵从的。

立法层面的这些纷争，是美国早已存在的

言论自由之争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反映，如早在

１９４８ 年，时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斯坦利·
弗·瑞德（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Ｆ Ｒｅｅｄ）针对这类限制言论

自由的各类法案指出：“每个立法均限制言论，
但又都有根有据。 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会侵害

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 ［３］ 这说明，互联网时

代的这些新的矛盾，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在
本质上，它们是以往围绕纸本书审查与反对审

查矛盾的延续。

２ ３　 ＡＬＡ 坚持在互联网服务中维护智识自由

的立场

面对美国政府出台的系列法案，公共图书

馆职业的处境变得复杂起来。 一边是政府加强

管制互联网的意图以及部分民意诉求，另一边

是服务对象因不满这种管制而对图书馆的抗议

乃至引发的法律诉讼。 在政府管制的立场和公

众追求智识自由的对立中，图书馆职业更倾向

于维护智识自由的立场，因此美国图书馆协会

先后发布了表明这一立场的“决议”和“声明”。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１ 日，ＡＬＡ 针对《传播净化法

案》（ＣＤＡ）发布了《关于图书馆使用过滤软件的

声明》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ｓｅ ｏｆ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Ｓｏｆｔ⁃
ｗａｒｅ），代表整个职业表达了对要求图书馆必须

使用过滤软件的不满，认为过滤软件缺少智能，
缺乏变通能力，经常错误地过滤掉有用信息，因
此使用过滤软件是欠妥当的［１０］ 。 ＡＬＡ 还担忧，
图书馆使用过滤软件，就意味着与家长建立了

契约，即孩子不会在因特网上看到家长不希望

他们看到的信息，然而，由于过滤软件技术上的

局限致使图书馆不可能履约，这将会给图书馆

带来法律责任和诉讼。 面对 ＡＬＡ 的声明，阿利

森·哈尼施（Ａｌｌｉｓｏｎ Ｍ Ｈａｒｎｉｓｃｈ）认为这是政府

与图书馆由于社会角色不同而出现的立场差

异：“图书馆希望能以尽量不违反言论自由原则

的方法去保护儿童和防止性骚扰，国家则只关心

不让淫秽内容污染儿童的心灵，为此可以阻止儿

童访问那些成年人才有权浏览的资料。” ［１１］

与 ＡＬＡ 上述声明配套的是《关于图书馆使

用过滤软件的决议》（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ｉｌ⁃
ｔｅｒ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２ 日发

布）。 ＡＬＡ 在决议中明确主张互联网传播受美

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互联网与馆藏书籍

一样，同样适用智识自由原则。 图书馆如果使

用过滤软件，就违反了美国宪法规定的言论自

由，这将给图书馆带来法律责任和诉讼。 因而，
ＡＬＡ 认为，使用过滤软件不妥当，与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Ｂｉｌｌ ｏｆ Ｒｉｇｈｔ① 相背离［１２］ 。

时隔三年有余，在联邦政府出台了 ＣＩＰＡ 法

案以后，ＡＬＡ 发布了一个表明反对立场的决议

《关于反对联邦强制实行因特网过滤的决议》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ｅｄｅｒａｌｌｙ Ｍａｎｄ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发布）。 该

决议认为，ＡＬＡ 主张开放、自由地获取信息。 图

书馆互联网服务用户众多，因而 ＡＬＡ 不主张使

用过滤软件这一简单粗暴的方式。 对联邦政府

颁布的相关法规，ＡＬＡ 将发起诉讼，以维护美国

公民获取信息的自由［１３］ 。 前文提及的与美国公

民自由联盟（ ＡＣＬＵ） 联手对 ＣＩＰＡ 提起诉讼，
ＡＬＡ 是主要发起者。

导致 ＡＬＡ 坚持上述立场的原因大致有以下

三个：
第一，图书馆职业秉持中立原则，维护智识

自由。 正如丹尼尔·马赫（ Ｄａｎｉｅｌ Ｍａｃｈ） 所说：
“图书馆无权阻断这些网站，并从一开始就将其

标记为‘隐匿的’或‘犯罪的’，也不应该基于图

０５８

①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Ｂｉｌｌ ｏｆ Ｒｉｇｈｔ 在国内通常翻译为《图书馆权利法案》，本文作者对这一翻译持谨慎态度，故此处

用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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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Ｊｕｌｙ，２０１４

书馆工作人员的个人偏好做出随意的决定，公
共图书馆应推动教育信息的获取，而不是阻

止它。” ［１４］

第二，对此类法案实施后图书馆可能面临

的法律纠纷的担忧。 在 ＣＤＡ 发布后不久，弗吉

尼亚（Ｖｉｒｇｉｎｉａ）州的劳登（ Ｌｏｕｄｏｕｎ）县图书馆案

就是明证（见后文）。 或许基于同样的担忧，纽
约图书馆协会告诫它的会员应该以 ＡＬＡ 的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Ｂｉｌｌ ｏｆ Ｒｉｇｈｔ 和相关文件为依据制定

政策［１５］ 。
第三，图书馆职业对自身社会责任的理解。

劳登县图书馆案件发生后，时任 ＡＬＡ 主席的

安·西蒙斯（ Ａｎｎ Ｋ Ｓｙｍｏｎｓ） 为此发表了公开

信，虽然对劳登县图书馆的决策表示尊重，但却

坚定地重申了 ＡＬＡ 的立场，指出：“今天的青少

年生长在一个全球性的信息社会里，他们正在

学会判断这个世界。 为此，他们首先需要的是

能够访问信息并作出评估，如果他们要想在信

息时代里获得成功，必须学会做一个有鉴别能

力的信息用户，而这正是图书馆员努力要帮助

他们去实现的方面。” ［１６］

３　 图书馆互联网服务的法律诉讼案件

３ １　 案件及其分析

笔者检索了在美国发生的由于图书馆互联

网接入服务而引发的五个诉讼案件（见表 １），时
间跨度从 １９９７ 年到 ２０１２ 年。

表 １　 美国图书馆互联网服务智识自由法律诉讼案例

时间 案件名称 案情简述 法院判决
是否符合

智识自由

１９９７ 年
“主流劳登”网站诉弗吉尼亚州

劳登县公共图书馆理事会案［１７］

状告该图书馆使用过滤软件违

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原告胜诉 是

１９９８ 年
凯瑟琳·Ｒ 诉利弗莫尔市图书

馆案［１８］

要求法院强制市公共图书馆安

装软件，拦截儿童使用的计算机

上的淫秽信息。
原告败诉 是

２００３ 年
温迪·亚当森控诉明尼阿波利

斯市公共图书馆案［１９］

图书馆的互联网访问政策允许

无限制地访问色情网站，致使工

作环境恶劣。
原告胜诉 否

２００６ 年
布拉德伯恩诉美国中北部地区

图书馆案［２０］

图书馆拒绝按成年客户的要求

关闭过滤软件，违反了美国宪法

第一修正案。
原告败诉 否

２０１２ 年 ＰＦＬＡＧ① 诉康登学区案［２１］ 反对过滤 ＬＧＢＴ 类网站②。 原告胜诉 是

　 　 五个案件都是由图书馆的互联网服务而引

发的诉讼，但不同地方法院的判决结果却大相

径庭，很难发现其中的规律，只能作为个案观察

来了解其中的复杂性。
案一：“主流劳登”网站诉弗吉尼亚州劳登

县公共图书馆理事会案。 主流劳登是弗吉尼亚

州劳登县的一个社区组织，它针对弗吉尼亚州

劳登县公共图书馆过滤软件的政策，向美国亚

历山大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质疑县图书馆新制

定的互联网过滤政策的合宪性，认为该政策导

０５９

①

②

ＰＦＬＡＧ 为“Ｐａｒｅｎｔ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ｏｆ Ｌｅｓｂｉａｎ ａｎｄ Ｇａｙｓ”的缩写，意为“同性恋者的父母、家庭和朋

友”，是一个同性恋者、跨性别者的天主教组织。
ＬＧＢＴ 是 Ｌｅｓｂｉａｎ， Ｇａｙ， Ｂｉｓｅｘｕａｌ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ｄｅｒ 的缩写，意为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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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了互联网禁区的建立。 该政策规定，互联网

终端要置于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监视之下。 如果

用户试图绕过该软件，按照该政策，“图书馆将

通知警察来驱逐他们”。 当时的 ＡＬＡ 主席候选

人安·西蒙斯（Ａｎｎ Ｓｙｍｏｎｓ）说这是她看到过的

最严苛的政策，这也是发生在美国各地图书馆

的各种纷争中最棘手的一部分［１７］ 。 劳登县图书

馆馆长约翰·尼古拉斯（ Ｊｏｈｎ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给出的

解释是，与图书馆选择性地购买书籍和杂志一

样，图书馆并没有义务提供访问整个互联网的

服务。 网络过滤可能使一些合法网站被 “误

伤”，那不过是获得广泛支持的互联网过滤政策

的一个相对轻微的副作用而已［１７］ 。 最终，“主

流劳登”网站胜诉。
案二：凯瑟琳·Ｒ（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Ｒ ） 诉利弗莫

尔市公共图书馆（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ｒｍｏ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案。 凯瑟琳·Ｒ 由于她 １２ 岁的儿子从互联网下

载色情图片起诉了该图书馆，要求法院强制该

公共图书馆安装软件，拦截儿童使用的计算机

上的淫秽信息。 原告的理由是，图书馆使用公

共资金支付孩子访问色情网站的费用，构成了

加州民事诉讼法第 ５２６ 条中的“浪费公帑”，同
时，图书馆开放的互联网政策事实上构成了对

未成年人的“滋扰”，因此，事件发生处所的图书

馆应负“场所责任”。 但法院根据美国宪法第一

修正案判决原告败诉，法院认定，市图书馆并没

有给原告带来伤害，也不能强令图书馆安装过

滤系统，更无权对用户使用互联的行为进行审

查。 原告对判决不服多次上诉，但最终仍未能

改变判决结果［１８］ 。
案三：温迪·亚当森（ Ｗｅｎｄｙ Ａｄａｍｓｏｎ）等诉

明尼阿波利斯公共图书馆 （ 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案。 原告作为明尼阿波利斯公共图书馆

的员工，向均等就业机会委员会（ ＥＥＯＣ） 申诉：
“最近，我上班期间，多次在工作场所接触到色

情材料和性行为内容。 我老板的互联网访问政

策允许无限制地访问色情网站。”该员工提交了

一份 ３１ 页的起诉书，做了详细申明。 最终，
ＥＥＯＣ 裁决该图书馆工作环境恶劣，图书馆赔偿

原告 ４３５，０００ 美元［１９］ 。
案四：用户联名诉中北部地区图书馆案。

萨拉·布拉德伯恩（Ｓａｒａｈ Ｂｒａｄ Ｂｅｒｎ）、珀尔·彻

林顿（ Ｐｅｒｌｅ Ｃｈｅ Ｌｉｎ Ｄａｙｔｏｎ）、查尔斯·海因伦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ａｉ Ｙｉｎｌｕｎ）和其他中北部地区图书馆

的用户联名起诉中北部地区图书馆的互联网政

策———过滤成人访问的网页。 原告要求责令图

书馆在成人使用时禁用网络过滤软件。 美国公

民自由联盟表态支持原告，“这令人难以置信，
我居然要证明我为什么要访问网络上完全无害

的网站，仅仅是因为他们采纳了少数人的观

点”，亨利（Ｈｅｎｒｙ）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新闻

发布会上说，“拒绝访问此类信息是错误的、低
下的”。 中北部地区图书馆常务董事丹·霍华

德（Ｄａｎ Ｈｏｗａｒｄ）则支持中北部地区图书馆：“我

们相信，公共场所出现色情信息，会妨害我们实

现自己使命的能力。 图书馆的使命就是鼓励阅

读和终身学习。” ［１５］ 最终，法院支持了图书馆而

判决原告败诉。 斯波坎市（Ｓｐｏｋａｎｅ）的法官爱德

华·Ｆ 谢伊（ Ｅｄｗａｒｄ Ｆ Ｓｈａｙ）认为中北部地区

图书馆的电脑使用政策没有违反美国宪法第一

修正案，因为“拦截仅适合成年人的网站或网

页，有助于确保中北部地区图书馆履行其职责，
为任何年龄层的人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研究环

境。 这是政府的合法利益。” 谢伊法官还表示：
“中北部地区图书馆系统要求用户申请解锁的

做法，是确定该网站或网页是否符合图书馆的

政策和任务最为合理、有效的方式，尤其是在互

联网日新月异的今天。” 面对这一判决，多数法

官持支持态度，认为图书馆有权选择允许浏览

的网络内容，正如有权选择购买哪些图书或杂

志一样，公共图书馆拒绝为成年人关闭互联网

过滤软件并不违法［２０］ 。 法院的裁决引起了其他

图书馆馆员的担忧，华盛顿州图书馆馆员简·
沃尔什（Ｊａｎ Ｗａｌｓｈ）说，这一裁决对尚未使用过

滤软件的图书馆是一个警示［２２］ 。
案五：ＰＦＬＡＧ 诉康登县学区（Ｃａｍｄｅ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图书馆案。 该图书馆因使用过滤

软件屏蔽了支持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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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但却允许学生访问谴责或反对同性恋、双性

恋和变性人的网站而被学生告上法庭。 学生认

为，过滤软件所拦截的网站中的信息，对某些课

题（如性虐待行为和同性恋—异性恋学生联盟）
的研究来说不可或缺。 密苏里（ Ｍｉｓｓｏｕｒｉ） 东部

地区地方法院判决裁定：在学生不知道被屏蔽

掉了哪些内容的前提下，图书馆使用过滤软件，
是歧视性的和无效的。 在法院判决后，该学区

同意不再屏蔽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网站，并
接受 １８ 个月的监督［２１］ 。

上述案件的判决结果迥异，盖因法官对法

律依据的掌握有相当大的自由度，这一自由度

缘于对智识自由与社会责任平衡尺度拿捏上的

差异。 比如，同样是图书馆安装过滤软件问题，
劳登县图书馆一案是反对使用过滤软件一方胜

诉，而布拉德伯恩诉美国中北部地区图书馆一

案则是要求关闭过滤软件一方败诉。 同样是对

图书馆社会责任的解读，在利弗莫尔市公共图

书馆一案中，凯瑟琳认为图书馆让未成年人接

触不良信息是未尽其社会责任，但这一诉求却

未能得到法官的认同；而在中北部地区图书馆

一案中，法官则认为“拦截仅适合成年人的网站

或网页，有助于确保中北部地区图书馆履行其

职责”。 另一方面，纠纷也与过滤软件技术有

关，即使人们从社会道义的角度接受对不良信

息的过滤，但过滤软件技术的局限性导致其在

过滤掉不良信息的同时也将有用信息一同过滤

了，这也是引起诉讼的缘由。

３ ２　 案件引发的学术争论

学术界的争论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与实践层面相同，围绕智识自由与社

会责任展开争论。 坚持智识自由立场的一方认

为网络审查是一种家长式的管理，干扰了读者

自行选择的权利［２３］ ，而另一方则认同通过网络

过滤提供给用户一个干净的网络环境。
梅科克（Ｍａｙｃｏｃｋ）和休斯（Ｈｕｇｈｅｓ）之间的争

论颇具代表性。 梅科克（Ｍａｙｃｏｃｋ）在《图书馆是

否应该运用过滤软件抵制色情信息？ 当然不》

（ Ｓｈｏｕｌ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ｆｉｌｔｅｒ ｏｕｔ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ｏｒ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Ｎｏ）一文中表示，图书馆员的天职就是完善馆藏

选择政策。 另外，当借阅者试图获取非法信息

时，图书馆应当寻求当局的帮助强制终止这种

行为，但他不认为图书馆应该通过使用过滤软

件来完成这一任务，因为过滤软件阻碍读者自

由地获取信息，而图书馆有义务提供一个开放

的、受欢迎的环境［２４］ 。 休斯（ Ｈｕｇｈｅｓ）专门针对

Ｍａｙｃｏｃｋ 的观点撰写了《图书馆是否应该运用过

滤软件抵制色情信息？ 当然是》 （Ｓｈｏｕｌ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ｆｉｌｔｅｒ ｏｕｔ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ｏｒ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Ｙｅｓ） 一文， 休斯

（Ｈｕｇｈｅｓ）强调，图书馆应该遵从 ＣＩＰＡ 的要求拿

出一部分资金来完善过滤软件以抵制色情淫秽

信息，因为这类信息对未成年读者的害处是客

观存在的，纳税人绝不希望图书馆使用税款将

图书馆变成一个色情泛滥的地方，这是对纳税

人利益的极大损害［２５］ 。
第二，针对未成年人服务的特殊性展开争

论。 一些原本坚定的智识自由维护者在面对未

成年人的互联网使用安全时却变得保守起来，
姆万巴（ Ｍｗａｍｂａ） 就是这样的代表。 他指出，
“当网络涉及淫秽信息时，审查制度是必要的，
但审查的力度不必过于严苛。” ［２６］ 在这类学者

中，同时作为家长的身份会影响其学术观点，如
学者欧塞罗（ Ｏｃｅｊｏ） 曾是坚定的智识自由维护

者，但作为母亲，她对互联网上的淫秽信息对儿

童的影响却十分担忧，她说：“过去，我 ９ 岁的孩

子坐在那玩 ｄｏ⁃ｄｅｅ⁃ｄｏ 游戏，我每 ４ 分钟检查一

次，就觉得很踏实。 所以，我认为儿童图书馆安

装过滤软件，并不是小题大做。 若是你坐在那，
看着色情资料，你生理上就自然有反应。” ［２７］ 大

卫·伯特（Ｄａｖｉｄ Ｂｕｒｔ）认为，孩子只需轻点几下

鼠标就能进入未过滤的计算机，乌七八糟的东

西冲击着孩子的视觉。 必须采取一切手段，限
制孩子们能访问的信息范围［２７］ 。 雪莉·林格

（Ｓｈｉｒｌｙ Ｒｉｎｇｏ）在《法案要求爱达荷州图书馆对

成年 人 使 用 过 滤 软 件 》 （ Ｂｉｌ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Ｉｄａｈｏ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ｔｏ ｆｉｌｔ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ｃｃｅｓｓ）一文中用一

个例子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假设一位大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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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木工人在图书馆反复检索木材相关信息并因

此购买了他们本无权购买的木材，而此时恰好

有一位未成年人目睹了这一切，这就可能会给

未成年人带来负面影响。 而如果图书馆加装了

过滤软件就能够很轻松地避免类似问题。 雪莉

还表示，所有的图书馆都有董事会，她相信董事

会有能力决定什么样的信息符合他们的社区文

化以及如何过滤信息。 雪莉认为在这个问题上

应该更多地着眼于如何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试

图彰显高尚的价值观［２８］ 。 事实也是如此，在实

践层面，人们往往倾向于采用保守的互联网政

策。 ＡＬＡ 发布的《２０１３ 年美国图书馆现状报告》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２０１３）将公共图书

馆互联网过滤列在年度智识自由问题的首位，足
见互联网过滤政策的普遍存在［２９］ 。 除了公共图

书馆，学校图书馆也是使用过滤软件的重镇。 由

于学校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以未成年人为主，所以

其互联网政策的保守程度较之公共图书馆有过

之而无不及。 ２０１２ 年美国学校图书馆协会

（ＡＡＳＬ）的调查结果表明，学校图书馆普遍对在

线内容进行过滤。 在 ４，２９９ 个调查对象中，９８％
的受访者称学校或地区安装了网络过滤器，８８％
的受访者称对学生和员工均做内容过滤，５６％的

受访者称对学生和老师的过滤级别相同［３０］ 。
第三，针对过滤软件带来的信息审查的合

法性展开讨论。 过滤软件虽然是一种技术手

段，但过滤规则是人为设定的，无论这个“人为”
出自一个机构、组织抑或是图书馆员个人，在本

质上是一种由少数人决定多数人信息获取范围

的审查机制。 在图书馆层面，信息审查面临两

个问题。 一方面，信息的有益与有害应该由谁

来判断？ 如何保证这种判断不带偏见？ 在案一

中，一位 “主流劳登” 成员就指出，不应该由那

些加州的软件工程师来决定人们可以或不可以

在网上看到什么［１７］ 。 另一方面，即使在规则制

定时尽可能做到了对有益与有害信息判断的客

观中立，当用软件来执行时，技术上很难保证这

种执行的准确性。 例如，“乳房”一词既可能拦

截色情网站，也可能拦截乳腺癌救治信息的网

站，对于有后一类信息需求的用户来说，这样的

拦截同样是侵权。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道格·
霍尼格（Ｄｏｕｇ Ｈｏｎｉｇ）说，色情过滤器同时拦截了

许多其它合法网站，“这阻止了包括艺术家、大
学生、《持枪权杂志》 以及有自己 ＭｙＳｐａｃｅ 主页

的人，使其无法获取完整、合理的材料” ［３１］ 。 亨

利·凯泽（ Ｈｅｎｒｙ Ｊ Ｋａｉｓｅｒ） 家庭基金会发表了

一篇调研报告，称最宽松的过滤程序拦截了

８７％的色情信息，同时也拦截了 １ ４％的医学健

康网站以及 ９％的两性健康网站；而最严格的过

滤程序则拦截了 ２４％的医学健康网站和 ５０％的

两性健康网站，同时也拦截了 ９１％的色情网站
［３２］ 。 从拦截统计来看，尽管过滤软件在运行过

程中导致有用信息的损失，但也的确有效拦截

了大量有害信息，这也是很多人权衡利弊后最

终还是选择支持过滤软件的原因。
很显然，过滤软件的使用使图书馆陷入了

两难境地，无论使用还是不使用都有可能使图

书馆陷于法律纠纷之中，也置图书馆于道德的

两难 评 判 之 中。 正 如 查 尔 斯 · 奥 本 海 姆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 在《图书馆行业的审查机

制》（Ｃｅｎｓｏ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一文中指出的：“究竟

应该维护使用者的智识自由权，还是应该不让

他们遭遇那些令人反感的信息？ 这让图书馆员

颇为纠结。 一方面，过滤信息实质上意味着图

书馆员成为审查者，他们必须判断信息好与坏，
并有责任限定获取信息的途径；另一方面，不过

滤就意味着用户无论是搜索资料，还是打开别

人转来的邮件，都可能遇到那些令人反感的信

息，尤其是色情与种族歧视信息。” ［２６］

信息技术的进步终究会让过滤软件日益完

善，但有些问题显然不是信息技术单一的力量能

够解决的，有些价值观方面的分歧是难以弥合的，
这也是图书馆互联网服务中面临的巨大挑战。

４　 结论

（１）美国政府出台的有关净化互联网的系

列法案无一例外都没有获得最高法院或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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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支持，说明它们在立法层面与宪法之间的

确存在冲突。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的互联网过

滤政策在美国的图书馆，尤其在公共图书馆和

学校图书馆是普遍被执行的，除了希望获得联

邦政府资金这一原因外，来自未成年人家长的

诉求以及包括部分图书馆员在内的社会人士的

认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２）网络信息的多样性和获取的便捷性使

图书馆陷入法律纠纷的风险远远超过纸本阅读

时代。 法院判决时的主要依据仍然是宪法第一

修正案，但法官判决的尺度变化较大，对智识自

由与社会责任的平衡点的认识差异可能导致完

全相反的判决结果，难以发现其规律性。
（３）“儿童保护”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诉求，这

导致儿童的智识自由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儿童

的成长一方面需要安全的环境，另一方面儿童

的心智成长和信息素养的培养也需要自由宽松

的信息环境，在这两难选择中，图书馆职业的

“官方”声音是在互联网环境下继续主张智识自

由以保障儿童信息素养的提升，但这种主张仅

仅具有“建议”的作用，未能阻挡多数公共图书

馆和学校图书馆使用过滤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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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Ｕ Ｓ Ｓｅｎａｔ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３－０８－２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ｅｎａｔｅ ｇｏｖ ／ ｃｉｖｉｃｓ ／ ｃｏ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ｔｅｍ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ｈｔｍ＃ａｍｄｔ＿１＿（１７９１）

［ ３ ］ 　 ＡＬＡ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ｓｅ ｏｆ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３－０７－２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ａ ｏｒｇ ／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 ｉｎ⁃
ｔｆｒｅｅｄｏｍ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ｐｏｌｓ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ｌｉｂｒａｒｙ

［ ４ ］ 　 Ｕ 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ｃｅｎｃｙ Ａｃｔ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０７－ ２１］． ｈｔｔｐ： ／ ／ ｇｒｏｕｐｓ ｃｓａｉｌ ｍｉｔ ｅｄｕ ／ ｍａｃ ／
ｃｌａｓｓｅｓ ／ ６ ８０５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ｃｄａ ／ ｃｄａ⁃ｆｉｎａｌ ｈｔｍｌ

［ ５ ］ 　 Ｕ 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９８［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３－０７－２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ｔｃ ｇｏｖ ／
ｏｇｃ ／ ｃｏｐｐａ１ ｈｔｍ

［ ６ ］ 　 Ｕ 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３－０７－ １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ｃｃ ｇｏｖ ／ ｇｕｉｄｅｓ ／ 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ｃｔ

［ ７ ］ 　 Ｕ Ｓ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ｎｏ ｖ ＡＣＬＵ， Ｅｔ Ａｌ［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 ０２－ 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ｃｌｕ ｏｒｇ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ｌｉｂｅｒｔｙ ／ 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ｒｅｎｏ⁃ｖ⁃ａｃｌｕ⁃ｅｔ⁃ａｌ

［ ８ ］ 　 门文 互联网络与言论自由———美国关于《传播净化法案》之争［ Ｊ］ ．国际新闻界， １９９７（４）：４２－４３ （ Ｍｅｎ
Ｗ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ｓｐｅｅｃｈ—Ｄｅｂａｔｅ 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ｃｅｎｃｙ Ａｃｔ， Ｕ 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７（４）：４２－４３ ）

［ ９ ］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ｏｕ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ｔ Ａｌ ｖ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 ， Ｅｔ Ａｌ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４－０２－１８］．ｈｔｔｐ： ／ ／ ｃａｓｅｌａｗ ｌｐ ｆｉｎｄｌａｗ ｃｏｍ ／ ｓｃｒｉｐｔｓ ／ ｇｅｔｃａｓｅ ｐｌ？ｃｏｕｒｔ ＝

ＵＳ＆ｖｏｌ ＝ ０００＆ｉｎｖｏｌ ＝ ０２－３６１
［１０］ 　 ＡＬＡ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ｓｅ ｏｆ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３－０８－１５］．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ａ ｏｒｇ ／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ｃｆｍ？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Ｆ＿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ｉｓｐｌａｙ ｃｆ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Ｄ ＝ １３０９０
［１１］ 　 Ｈａｒｎｉｓｃｈ Ａ Ｍ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３－０７－２２］．ｈｔｔｐ：／ ／ ｃｙｂｅｒ ｌａｗ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 ／ ｆａｌｌｓｅｍ９８／

ｈａｒｎｉｓｃｈｆｉｌｔｅｒ ｐｄｆ
［１２］ 　 ＡＬＡ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３－０８－０２］．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ａ ｏｒｇ ／ ａｄ⁃

ｖｏｃａｃｙ ／ ｉｎｔｆｒｅｅｄｏｍ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ｐｏｌｓ ／ ｉｆ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ｕｓｅ
［１３］ 　 ＡＬＡ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ｅｄｅｒａｌｌｙ ｍａｎｄ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３ － ０７ － １７］． 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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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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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 ａｌａ ｏｒｇ ／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 ｉｎｔｆｒｅｅｄｏｍ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ｐｏｌｓ ／ ｉｆ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１４］ 　 Ｓａｓｓｏ Ｒ ＡＣＬＵ ｓｕ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ｆｏｒ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Ｗｉｃｃａｎ ｗｅｂｓｉｔｅｓ［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３－０８－０３］．ｈｔｔｐ： ／ ／ ｔｈｅｈｉｌｌ ｃｏｍ ／ ｂｌｏｇｓ ／

ｈｉｌｌｉｃｏｎ⁃ｖａｌｌｅｙ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２０２０７３⁃ａｃｌｕ⁃ｓｕｅｓ⁃ｌｉｂｒａｒｙ⁃ｆｏｒ⁃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ｗｉｃｃａ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ｓ
［１５］ 　 ＮＹＬＡ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ｍａｎｕａｌ［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３－０７－２８］．ｈｔｔｐ： ／ ／ ｉｆｍａｎ ｐｂｗｏｒｋｓ ｃｏｍ ／ ｆ ／ ｉｆｍ ｐｄｆ
［１６］ 　 Ｓｙｍｏｎｓ Ａ Ｋ Ｏｐｅｎ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ＬＡ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３－０８－２６］．ｈｔｔｐ： ／ ／ ｗｅｂ ｅｂｓｃｏｈｏｓｔ ｃｏｍ ／ ｅｈｏｓｔ ／

ｄｅｔａｉｌ？ｓｉｄ ＝ ８５２７ｄ０５８ － ７１ｄ５ － ４４ａｆ － ９ｆ１ｆ － ４６６ｅ５９３２２０ｅ４％ ４０ｓｅｓｓｉｏｎｍｇｒ１２＆ｖｉｄ ＝ １＆ｈｉｄ ＝ ２３＆ｂｄａｔａ ＝
Ｊｍｘｈｂｍｃ９ｅｍｇｔＹ２４ｍｃ２ｌ０ＺＴ１ｌａＧ９ｚｄＣ１ｓａＸＺｌ＃ｄｂ ＝ ａｐｈ＆ＡＮ ＝ １４０９０８９

［１７］ 　 ｅＮｏｔ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ｌｔｅｒｓ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３－０７－１８］．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ｎｏｔｅｓ ｃｏｍ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ｒｅｆ⁃
ｅｒｅｎｃｅ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ｆｉｌｔｅｒｓ⁃ｓｃｈｏｏｌｓ⁃ａｎｄ⁃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１８］ 　 Ｊｕｄｇｅ ｄｉｓｍｉｓｓｅｓ ｌｉｖｅｒｍｏｒ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ｓｕｉｔ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３ － ０８ － ２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ｅｃｈ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ｏｍ ／
ｃｅｎｓｏｒ ／ １９９９０１１５ ｈｔｍ

［１９］ 　 Ｕ Ｓ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Ｌｅｇａｌ⁃Ｃａｓｅｓ⁃Ａｄａｍｓｏｎ ｖ 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０７－ １２］．ｈｔｔｐ： ／ ／
ｄａｖｉｄｂｕｒｔ ｕｓ ／ 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ｌｅｇａｌ ／ ａｄａｍｓｏｎ ／ 

［２０］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ｏｕｒｔ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Ｓａｒａｈ Ｂｒａｄｂｕｒｎ， Ｐｅａｒｌ Ｃｈｅ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ｅｉｎｌ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ｖ Ｎｏｒｔｈ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３⁃０７－２８］．ｈｔ⁃
ｔｐｓ： ／ ／ ａｃｌｕ⁃ｗａ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 ／ Ｂｒａｄｂｕｒｎ％２０ｖ ％２０ＮＣＲＬＤ％２０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 ｐｄｆ

［２１］ 　 ＡＣＬＵ ＰＦＬＡＧ ｖ Ｃａｍｄｅｎｔｏｎ Ｒ⁃ＩＩ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２－０４－０６］．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ｃｌｕ ｏｒｇ ／ ｌｇｂｔ⁃ｒｉｇｈｔｓ ／
ｐｆｌａｇ⁃ｖ⁃ｃａｍｄｅｎｔｏｎ⁃ｒ⁃ｉｉｉ⁃ｓｃｈｏｏｌ⁃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 ２２］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Ｎｅｗ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ｓａｙ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ｃａｎ ｆｉｌ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３－０７
－１７］．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ｐｂ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ｓａｙｓ⁃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ｃ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 

［２３］ 　 Ｍｅａｄ⁃Ｗｉｌｌｉｓ Ｓ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ｏｒ ｎｅｕｔｅｒｅ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３－０６－２６］．
ｈｔｔｐ： ／ ／ ｃａｐｐｉｎｇ ｓｌｉｓ ｕａｌｂｅｒｔａ ｃａ ／ ｃａｐ０６ ／ ｓａｒａｈ ／ ６００ｌｏｇ ｈｔｍｌ

［２４］ 　 Ｍａｙｃｏｃｋ 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ｆｉｌｔｅｒ ｏｕｔ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ｏｒ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ｎｏ ［Ｊ］ ．Ｃ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２０１１（２１）： ６４５
［２５］ 　 Ｒｉｃｅ Ｈ 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ｆｉｌｔｅｒ ｏｕｔ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ｏｒ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ｙｅｓ ［Ｊ］ ．Ｃ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２０１１（２１）： ６４５
［２６］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 Ｃ， Ｓｍｉｔｈ Ｖ Ｃｅｎｓｏ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Ｊ］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Ｕｓｅ， ２００４（２４）： １５９－１７０
［２７］ 　 Ｈａｒ Ｈ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ｐｏｒｎ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３ － ０６ － ２６］． ｈｔｔｐ： ／ ／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ｏｒｅｇｏｎｌｉｖｅ ｃｏｍ ／ ｓｔａｆｆ ／ ｊｈａｒ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ｈｔｍｌ
［２８］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Ｂ Ｚ Ｂｉｌ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Ｉｄａｈｏ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ｔｏ ｆｉｌｔ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ｃｃｅｓｓ［Ｎ］．Ｓｐｏｋｅｓｍａｎ⁃Ｒｅ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Ｓｐｏｋａｎｅ，

ＷＡ） ２０１１－０３－１５
［２９］ 　 ＡＬＡ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２０１３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４ － ０２ － １９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ａ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ｓｉｔｅｓ ／

ａｌａ ｏｒｇ ｎｅｗｓ ／ ｆｉｌｅ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３⁃Ｓｔａｔｅ⁃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Ｒｅｐｏｒｔ ｐｄｆ
［３０］ 　 ＡＡＳＬ，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ｃｏｕｎ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４ － ０１ － 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ａ ｏｒｇ ／ ａａｓｌ ／ ｓｉｔｅｓ ／ ａｌａ ｏｒｇ ａａｓｌ ／ ｆｉｌｅ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ｓｌｃｓｕｒｖｅｙ ／ ２０１２ ／ ＡＡＳＬ－ＳＬＣ－２０１２－ＷＥＢ ｐｄｆ

［３１］ 　 Ｓｔａｆｆ Ｋ Ｒ Ｓｅａｔｔｌ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ｂｌａ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ｏｒｎ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３ － ０７ － ０３］． ｈｔｔｐ： ／ ／ ｍｙ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ｏｍ ／ １１ ／
６２１８２４ ／ Ｓｅａｔｔｌ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ｂｌａｓｔｅｄ⁃ｆｏｒ⁃ａｌｌｏｗｉｎｇ⁃ｐｏｒｎ⁃Ｗｅｎａｔｃｈｅ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ｕｅｄ⁃ｆｏｒ⁃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ｉｔ

［３２］ 　 Ｒｏｂｂｉｎｓ Ａ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ｆａｃｅ ｕｐ ｔｏ ｆｉｌｔｅｒｓ［Ｊ］ ．ＰＣ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２００３（１０）： ２６

李超平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副教授。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路浙大紫金港校区蒙民伟楼。 邮编：３１００５８。

毕　 达　 马辛旻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本科生。 通讯地址同上。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０－２０；修回日期： ２０１４－０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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